附件5
韶关市2026年早稻规模种植主体奖补

申报材料清单
韶关市2026年早稻规模种植主体奖补，申报主体需提供：
1.韶关市2026年早稻规模种植主体奖补申报审核表（附件1）。
2.申报主体证照：（1）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2）种植大户，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3.奖补收款账户材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账/基本户）、银行卡或者社会保障卡复印件（个人）；收款账户需与申报者证照对应。

4.耕地流转证明材料：申报奖补早稻种植耕地对应的农村耕地承包经营权证面积详情页（仅需提供此页）或耕地流转合同复印件，需经当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并盖章确认；对于农户因证书遗失等原因确实无法提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无确权耕地的，按属地制由村委提供情况说明，加盖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公章确认；当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供耕地流转合同已录入“全国农村土地流转台账信息平台”的证明材料。流转较多耕地的种植大户（或经营主体）需提供清单表，列明户主姓名、流转面积、电话号码等。

5.佐证照片。提供早稻种植后的无人机航拍图或GPS测量仪测绘面积图并划红色粗线圈出地块，备注拍摄地点、时间。

6.需提供的其它佐证材料：

（1）垦造水田项目内种植早稻，需提供县级自然资源局盖章书面材料说明已过补贴期限；

（2）提供申报主体为投保人购买水稻完全成本险的保单复印件（原则上要与申报奖补面积对应）；

（3）早稻疏于管理造成长势、产量明显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核减奖补面积时应提供现场核查图片并经申报主体签名（或盖章）确认；

（4）早稻因灾受损中途改种其他作物的，核减奖补面积时应提供现场核查图片并经申报主体签名（或盖章）确认；

（5）早稻受灾严重达成理赔协议且理赔标准达到相应生长期最高理赔金额80%（即移栽成活-分蘖期≥500元，拔节期-抽穗期≥750元，扬花灌浆期-成熟期≥1000元）的，核减奖补面积时应提供保险公司理赔协议复印件，并经当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盖章确认；

（6）镇级核查、县级复核图片，村级、镇级、县级公示照片（截图）。

注：申报材料须统一按A4纸张制作并用夹子合夹成册，复印件按要求加盖公章并注明“与原件相符”。以申报主体为单位提交材料，材料按照以上清单要求依次排放，并由县（市、区）农业农村局汇总报市农业农村局。
